2010年度碘缺乏病高危监测与应急补碘技术报告（摘要）
我国自2006年在新疆南疆发现新发地方性克汀病病例后，为查清具体病情情况，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先后开展了三次碘缺乏病高危监测；2011年上半年，在9个省份的25个县开展了第四次碘缺乏病高危监测以及相应的应急补碘工作，现将2011年高危监测及应急补碘结果汇报如下。
　　一、项目实施结果与分析
　　（一）高危监测
　　1、项目开展情况
　　2011年上半年实际在9个省份的25个县开展了高危监测。
　　2、调查对象构成 
　　本次对5946名儿童和2858名家庭主妇进行了监测。从监测的人员构成看，男性略多于女性，总体男女比例为51.1:48.9；8、9、10岁的儿童比例，总体为29.6:33.7:36.7，呈现由8岁至10岁逐渐升高的趋势，部分省份的儿童年龄间分布不均衡。入户调查家庭主妇的构成情况，5类人群所占比例由大到小分别为：其他类别家庭主妇、领生育证者、哺乳妇女、孕妇以及新婚妇女。
　　3、搜索新发克汀病情况
　　在9个项目省份开展了新发克汀病病人搜索工作，均未发现线索克汀病病人、疑似克汀病病人及确诊克汀病病人。
　　4、儿童甲状腺肿大情况
　　共对5942名儿童进行了B超甲状腺肿大情况的检查，总甲肿率为2.4%。
　　5、儿童尿碘情况
　　本次监测共检验了9个项目省份25个县70个乡的5905份8～10岁儿童尿样，尿碘中位数为173.5μg/L。所有调查的9个项目省份儿童尿碘中位数均高于100μg/L。
　　6、家庭主妇尿碘情况
　　共检测了9个项目省份25个县70个乡1588名家庭主妇的尿碘，尿碘中位数为137.8μg/L。
　　7、盐碘
　　9个项目省份共检测了25个县70个乡2857份盐样，碘盐覆盖率为76.8%。 
　　8、碘盐相关因素
　　除广东、青海外，有7个项目省份进行了乡级碘盐销售网络情况调查，除青海外，有8个项目省份进行了村级碘盐销售网络情况调查，各省份乡级除甘肃外均有碘盐批发点，各省份乡级均有碘盐零售点。
　　9、碘油投服情况
　　除青海外，8个项目省份共调查了4681名儿童和2801名家庭主妇的碘油投服情况，在儿童中未发现服用碘油情况；家庭主妇中，有16.5%比例的主妇服用了碘油。
　　（二）应急补碘
　　开展应急补碘的宁夏、新疆和新疆兵团实际补碘情况如下： 
　　 1、宁夏：宁夏本年度共在3个市7个县区73个乡镇开展了应急补碘工作，实际投服人数为25403人，报告投服率为98.26%。
　　2、新疆：根据项目的工作安排，南疆6个地州共36个县（市）的高危人群需要强化补碘。由于某些客观原因，目前新疆应急补碘工作尚未完成。
　　3、新疆兵团：除农十四师碘盐覆盖率为84.64%，其余师碘盐覆盖率均大于95%。8-10岁儿童尿碘结果，14个师尿碘中位数为237.4μg/L，农十四师尿碘中位数107.38μg/L。根据碘盐监测及儿童尿碘的检测结果，对兵团农十四师及其它师的育龄妇女及贫困人员采取免费发放碘盐的措施， 
　　二、讨论
　　（一）碘缺乏病病情
　　根据近几年碘缺乏病高危监测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总体上消除了地克病的危害。总体数据显示，甲肿率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二）尿碘
　　本次监测的儿童尿碘和家庭主妇尿碘中位数水平处于适宜范围，与2010年的监测水平接近。
　　（三）盐碘和碘盐供应
　　2011年的碘盐覆盖率为76.8%，碘盐覆盖率与往年相比有所降低，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广西碘盐覆盖率较低，仅为7.5%。从碘盐的供应网络看，7个监测省份的各乡中近半数有批发点，各乡几乎都有零售点；村级也几乎每村都有零售点。从食用盐来源看，浙江、广西、青海和新疆有少量自挖盐，广西、甘肃和新疆也存在少量以物换盐的现象。
　　三、主要结论
　　（一）未发现线索地克病、疑似地克病和确诊新发地克病病例。甲肿率仍然维持在5%以下，较2010年甲肿率有所下降，说明高危地区的病情转轻。
　　（二）儿童和家庭主妇尿碘水平总体适宜，局部地区略偏低和偏高。
　　（三）碘盐覆盖率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局部地区较低，应密切注意。
　　（四）碘盐网络总体可满足供应，少部分地区存在自挖盐和以物易盐现象。
　　（五）部分省份碘油投服工作有待完善。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的开展
　　2011年要完成2个年度的项目任务，因此项目实施的时间较为紧张，部分省份项目开展滞后。为了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地病中心建立了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地方病防治项目联系人制度和动态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制度，将各项目统一管理，由项目办统一催报，节省了资源，方便了沟通。
　　（二）数据库质量
　　本年度项目的数据质量较好，出现的少数几个问题仍然是以往出现的老问题。
　　（三）项目重视程度
　　随着高危监测结果显示克汀病和甲肿病情的减轻，部分省份降低了对高危监测和应急补碘工作的重视程度，碘盐覆盖率较低地区的省份应重视高危监测和应急补碘工作。
　　（四）监测范围
　　本次项目计划开展的县数与实际开展的县数差距较大，以往是因为计划与实际开展相隔1年，无法预期碘盐监测结果，随着本年度项目时差的调整，此差距应渐渐减少。部分省份也应积极开展项目，尽可能按计划完成监测任务。
　　五、建议
　　（一）将本年度项目开展过程中首次采用的监测地区审核制度继续贯彻下去。
　　（二）地病中心及各项目省应及时掌握碘盐监测结果，并根据碘盐监测结果和上一年度高危监测结果调整项目计划，确定开展项目的省份和地区。
　　（三）地病中心在本年度的项目统计过程中，对监测范围内是否存在高碘地区进行了鉴别，各项目省在未来开展项目时，应防止高碘地区因碘盐覆盖率低而混入监测范围。
　　（四）部分沿海省份应正确引导居民消费观念，加强对沿海地区碘营养调查项目结论的宣传，消除由于部分居民的认识问题而引起的碘盐覆盖率偏低。
　　（五）应重点关注孕妇和哺乳妇女的尿碘水平，现有监测数据无法将孕妇及哺乳妇女的碘营养状态独立分析。
　　（六）应避免下半年同时开展的2011年度高危监测与碘缺乏病病情监测（PPS）互相产生影响。 
　　（七）应将高危监测的结果及时用于碘缺乏病防治措施的调整，以免监测结果得不到利用，而不开展后续的有针对性的防治工作。
